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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委員會秘書附註： 附件 F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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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三章 

民航處新總部 

 
  本處提供下列資料以方便委員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

報告書第三章，而與第三章關連的分段編號，亦有在下文相關部份顯

示，以便參照。 

 
提供日後擴展所需的預留地方 

 
(a)及(b)  民航處根據甚麼資料及原因認為 1,500 平方米地方的建築

費不高(第 2.16 段)及為什麼當局於 2008 年 1 月提交財務
委員會的文件沒有提及額外預留 1,500 平方米地方  (第
2.17 段) 

 
2.  由於民航處在準備文件提交立法會時，當時的理解是在大

樓的地基及設計上作出安排，以預留彈性供日後擴展，這樣不會令建

築費大增。就此及因為該擴展地方尚未有指定用途，亦未涉及日後預

定進行活動的核准人手安排，所以在提交予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及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文件中，只提到已在大樓額外預留地方，以應付

日後航空交通增長而進一步擴展的需要。 

  

 
(c) 全面檢討民航處辦公地方的使用情況的進度及時間表(第 2.26(c)及

2.30 段) 
 
3.  民航處現正就辦公地方的使用情況進行全面檢討，預計可

於 2015 年 1 月底前完成。檢討結果會提交予政府產業署批准。 

 
 
(d) 民航處向政府產業署、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以及產業檢審委員

會(產審會)要求預留額外 1,500 平方米擴展地方以應付 2025 年以
後航空交通增長的所有相關記錄及他們的回應(第 2.5 段) 

 
4.  在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2 月的會議中，委員大

致上支持民航處新總部大樓的計劃，並強調民航處的新總部大樓須預

留足夠地方，以應付未來航空交通的預測增長。民航處其後與政府產

業署會面及重申預留足夠地方以供日後擴展的重要性，以顧及業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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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長及在建築時沒有預留足夠地方會局限日後擴展。當時民航處與

政府產業署的討論沒有記錄，只有於附件 A 的相關文書。有關的討論

亦曾於「民航處新總部大樓計劃督導委員會」在 2007 年 6 月 28 日的

內部會議上報告，相關的會議記錄節錄在附件 B。一份由民航處草擬

予運房局提交產審會的便箋在附件 C。 

 
 
(e) 民航處向建築署要求興建額外 1,500 平方米擴展地方的所有有關

記錄。(第 2.6 段) 
 
5.  民航處於 2007 年 10 月 3 日向建築署提供《僱主要求》，

有關節錄可參閱附件 D。 

 
 
(f)  民航處如何計算出 3,239.3 平方米及 1,500 平方米擴展地方? 請提

供有關指引或準則以及預計使用這些地方的時間表( 第 2.9 段及
表二) 

 
6.  民航處考慮到要應付日後由於航空交通的預測增長而引致

的辦公地方需求，至少到 2025 年，另外亦需要額外地方，供日後原

址更換運作中心設備之用，因此擬定需要 3,239.3 平方米的擴展地方。 

 
7.  審計報告表二顯示，這 3,239.3 平方米的擴展地方涵蓋 7

個不同設施項目，即空管中心(540 平方米)、空管中心相關輔助設備、

系統和設施(1,200 平方米)、飛機搜救協調中心(100 平方米)、航空通

訊網中心(160 平方米)、訓練和考試設施(464 平方米)、運作評估、研

究及發展設施(400 平方米)及附屬設施(375.3 平方米)。相同資料亦載

於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內的補充資料，現夾附於附件 E 以作參考。

部份上述的擴展地方已被用作擬定的用途。民航處亦有將相關地方暫

時存放新空管系統項目第二階段的設備。 

 
8.  有關 1,500 平方米的地方，是以建議面積分配列表 25,380

平方米的 6%作出估算。而採用 6%作估算，是基於 2000 年代初飛機

升降次數的增長總趨勢所得。 

 

9.  產審會於 2014 年 10 月 24 日批准民航處的申請，使用

1,500 平方米預留地方之中的 926 平方米，以容納 119 名額外員工。

至於餘下的 574 平方米，民航處已向政府產業署要求協助尋找其他暫

時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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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偏離核准面積分配列表的監管 

 
(g)  為什麼民航處隨後未有與政府產業署跟進民航處處長辦公室淋浴

設施的要求( 第 3.4 段) 
 
10.  於 2007 年 10 月 3 日向建築署呈交《僱主要求》後，民航

處專責小組專注於處理撥款申請。加上缺乏恰當的協調和內部溝通，

以及需要應付相關的繁重工作，民航處專責小組沒有注意要就此事與

政府產業署採取跟進行動。 

 
 
(h) 民航處是如何決定把原計劃用作觀景廊的 70 平方米地方改變為多

用途室 (第 3.6 及 3.17 段) 
 
11.  如審計報告第 3.7 段所述，沿教育徑的一個房間原先計劃

作控制塔模擬機觀景廊之用，讓訪客觀看在控制塔模擬機內進行的空

管培訓。在控制塔模擬機及觀景廊處於詳細設計階段期間，即 2010

年底時，發現由於新模擬機採用不同技術，訪客不能透過玻璃在原先

規劃位於模擬機上一層的觀景廊實時觀看培訓過程。民航處、建築署

和「設計與建造」承辦商討論觀景廊的設計時，民航處專責小組提議

優化該地方的功能，且在運用時更加靈活，最後得出多用途室的構思。

除了接待訪客並播放在控制塔模擬機內進行空管培訓的錄影片段和舉

行會議外，多用途室也安裝了鏡面、百葉簾和木地板，以便職員進行

康樂活動。決定採納這些改動，是因為其不涉及額外成本。事後看來，

此優化工程實屬改變地方用途，民航處應首先向政府產業署申請。 

 
 
(i)  為什麼民航處於 2007 年 11 月修改樓房裝修規格表令意外調查員

的面積分配列表由 6 間休息室組成(第 3.10(c)及(d)段) 

 
12.  樓房裝修規格表在 2007 年 11 月修改，然而民航處專責小

組當時專注於處理撥款申請，加上缺乏恰當的協調和內部溝通，小組

沒有注意要就此事與政府產業署採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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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家具及設備 

 
(j)  為什麼在尋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批准採購保安及電子系統時出現

21 個月延誤(第 4.4 段) 

 
13.  民航處認為由於民航處(作為用戶部門)與建築署(作為管制

人員及民航處新總部大樓計劃的項目經理 )缺乏溝通而導致有關延誤。 

  
14.  將該保安及電子系統項目納入設計及建造合約工程要求之

內，是為了系統設計與大樓整體設計互相更加融合，更能掌握所需工

程費用，及更有把握總部大樓能準時完工及啟用。根據建築署的意見，

民航處明白到按設計及建造的合約要求，承建商須分兩階段提交設計，

以採納民航處意見和得到建築署批准。第一階段為原則性批准（AIP 

stage），承建商在這階段要作出整體設計概念和佈局去達到民航處的

用家要求以配合未來大樓運作。及後在細節設計批准階段 (DDA 

stage)，承建商需根據民航處的運作要求及意見繼續深化設計細節，

如不同設備、裝置及位置等之設計細節以達到民航處的實際運作需要。

因此，所需的設計細節需要在完成細節設計批准階段後才能提交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審批。民航處總部之工程非常複雜，細節設計

批准階段約在 20 個月內完成。民航處已儘快提交申請。 

 
 
(k) 有關採購保安及電子系統標書的節錄(第 4.4 段) 
 
15.  相關的標書節錄載於附件 F。 

 
 
(l)  2012 年 9 月獲財庫局批准的多媒體播放系統設備表(第 4.8 段) 
 
16.  在 2012 年 9 月獲財庫局批准的多媒體播放系統設備表如

下- 

• 民航處 2009 年 11 月 30 日致財庫局的便箋 – 3075KA 民航處

新總部大樓 - 家具及設備採購項目 - 電子系統的申請 (附件 G) 

• 民航處提交財庫局審批有關於多媒體播放系統的設備列表  (附

件 H) 

• 財庫局 2010 年 9 月 3 日致民航處的便箋– 家具及設備申請的

批準 – 3075KA 民航處新總部大樓 – 非標準的家具及設備- 

電子系統 (附件 I) 

 *委員會秘書附註： 附件 F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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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決定採購多媒體播放系統中 79 部液晶體顯示器的過程及最終批

核當局 (第 4.8(a)及(b)段) 

 
 
17.  有關液晶體顯示器的採購及相關要求，民航處委託機電工

程營運基金作項目執行代理，其亦為民航處的電氣，機械及電子設備

的內部技術服務提供者。該營運基金根據民航處專責小組綜合各民航

處分部的運作要求，以及民航處總部大樓樓房裝修規格表，作出初步

設計。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於 2011 年初將初步設計介紹給民航處各分

部用家，進一步收集意見。液晶體顯示器和放映機的數量及要求經與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檢討後作出調整，並將其納入"民航處總部大樓影

音設備"的標書內。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諮詢民航處專責小組有關標書

內容是否符合用家要求及確認撥款後，依照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進行招標及批出合約。工程合約於 2011 年 10 月批出。 

 
 
(n) 檢討多媒體播放系統中液晶體顯示器的運作需要時所採用的準則  

(第 4.8(c)段) 

 
18.  檢討多媒體播放系統中的液晶體顯示器的運作需求準則，

是根據包括民航處各分部的運作要求、房間佈局及大小、機電工程營

運基金的專業意見等，而定出採購液晶體顯示器的數量及相關要求。

就會議室內的需要，民航處大致上認為小型會議室可設置 1 台液晶體

顯示器或 1 台放映機 ; 視乎房間佈局及大小，座位安排和運作需要，

中型會議室適合設置 1 台液晶體顯示器及 1 台放映機，而大型會議室

適合設置多台液晶體顯示器及多台放映機的組合。 

 
 
(o) 提升設備用途的 7 部液晶體顯示器的尺寸 (第 4.2 段) 
 
19.  7 台用作提升設備用途的液晶體顯示器包括 5 台 46 吋及 2

台 55 吋液晶體顯示器。 

 
 
提供及使用停車位 

 
(p) 民航處如何把使用率偏低的停車位得以善用(第 5.15 及 5.18 段) 

 
20.  民航處已向政府產業署尋求協助，把停車位讓其他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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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暫時使用。此外，如有需要，部份停車地方可改作貯物用途，以方

便政府產業署選定暫時用家。這兩項措施，應可把使用率偏低的停車

位予以善用。民航處會與政府產業署就此繼續努力。而且，民航處預

期當新航空交通管制(空管)中心開始運作，民航處空管人員及相關的

服務提供者遷入民航處總部大樓後，新民航處總部的停車位使用率將

會進一步提高。 

 
 
其他 

 
(q) 專責小組的成員及該小組對籌備及執行民航處新總部大樓工程項

目，有否履行職責作有效監管 
 
21.  為確保民航處新總部工程項目能夠暢順及如期完成，民航

處於 2007 年 5 月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設立一個民航處助理處

長職位後，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由該名助理處

長領導。該名助理處長職位在 2007 至 2013 年設立，而 21 位小組成

員的公務員職位，經由政府內部資源分配工作調撥資源，屬有時限性

質，當中包括 19 位航空交通管制主任以及兩位電子工程師。其他小

組成員是在不同時段於民航處內部暫時調配的現職人員或以非公務員

合約條款聘用的人員。此外，分別從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暫時借調高

級建築師及高級機電工程師各一名，為專責小組提供專業意見。 

 
22.  對於民航處職員來說，民航處新總部是一項嶄新的樓宇建

造項目。我們知悉及同意審計報告指出的一些違規情況，並會採取相

應的改善措施。然而，民航處新總部大樓工程項目能夠如期完成及工

程費用亦在批准撥款之內，而且部門自 2012 年總部搬遷後的過去兩

年一直運作暢順，實有賴於整個專責小組的共同努力，盡責地監管及

協調整個工程項目每一個工作的籌備及執行。 

 
23.  該名助理處長的有時限職位由 2007 年 10 月 1 日開設，直

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為止。在這 5 年 6 個月期間，擔任該職位的人員

執行了在經濟事務委員會討論文件(R63/4/INFO3 附件 D)所包括的職

務，詳列如下 –  

 
(i) 該名助理處長領導專責小組，負責監察和統籌民航處新總部

樓宇工程項目。因應項目的規模及複雜性，民航處成立了 16

個工作小組處理工程項目的重要範疇，確保工程能順利推行。

該 16 個工作小組的詳細名單可參閱附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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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該名助理處長就工程項目的推行情況與有關政策局 /部門及非

政府機構保持緊密聯繫。審計報告指出，如果民航處能及早

與相關政策局 /部門釐清不確定的事情，部分不足之處是有可

能避免的。這方面有可待改善的地方。 
 

(iii) 該名助理處長統籌民航處各分部的意見及與有關政策局 /部門

緊密聯繫，確保興建民航處總部所需的招標工作 (例如擬備招

標文件、評審標書和批出合約 )能夠如期進行。然而審計報告

所指出的部分不足之處，是由於專責小組統籌各分部的意見

及擬備最後面積分配列表時的疏忽所導致。此外，在核對擬

議項目與最終獲批准項目之處，亦有改進的空間。 
 

(iv) 該名助理處長協調各分部的工作，確保民航處新總部大樓的

新空管中心有合適的辦公地方及保安。由於新空管中心延期

啟用，該名助理處長未能在該職位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完結

前，完成規劃及執行現時空管系統的過渡計劃。 
 

(v) 該名助理處長監察民航處總部的建築過程，  務求盡早發現並

糾正任何工程延誤、設計與《僱主要求》不符及建築紕漏，

確保建築工程如期完工，達到部門的要求。 

 
(vi) 該名助理處長就新大樓管理合約的內容，包括大樓管理、保

養及保安方面，提供意見及指導。該名助理處長亦擔任有關

服務供應商遴選委員會主席。 
 

(vii) 該名助理處長定期就民航處新總部大樓工程提供報告予民航

處處長、民航處副處長及所隸屬的政策局。 
 

(viii) 該名助理處長舉辦簡介會，與業界 (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香

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及本地的航空公司和飛機維修公司等)

滙報大樓工程及新空管糸統進展情況，致力回應他們關注的

問題。 

 

 

 

 
  



-  363  -  

附件 A 

 

 

 
  

*委員會秘書附註： 附件 A-I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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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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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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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  372  -  

 

 
  



-  373  -  

 附件 E 

 

 

 
  



-  374  -  

 

 
  



-  375  -  

 

 

 
  



-  376  -  

附件 G 

 

 
  



-  377  -  

 

 

 
  



-  378  -  

 

 

 
  



-  379  -  

 

 

 
  



-  380  -  

 

 

 
  



-  381  -  

 

 

 
  



-  382  -  

 

 

 
  



-  383  -  

 

 

 
  



-  384  -  

 

 
  



-  385  -  

 

 

 
  



-  386  -  

附件 H 

 
  



-  387  -  

 

 
  



-  388  -  

 

 
  



-  389  -  

 

 
  



-  390  -  

 

 
  



-  391  -  

 

 
  



-  392  -  

 

 
  



-  393  -  

 

 
  



-  394  -  

 

 
  



-  395  -  

 

 

 

 
  



-  396  -  

附件 I 

 

 

 
  



-  397  -  

 附件 J 

 
A List of 16 Task Forces 

16 個工作小組名單 
 

1 Project Coordination  
 計劃協調 

2 Air Traffic Control Working Environment   
 空管的工作環境 

3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s and Facilities   
 空管系統和設施 

4 Air Traffic Control Training and Manpower Plan  
 空管培訓和人力資源計劃 

5 Airspace Management and Flight Procedures  
 空域管理和飛行程序 

6 Environment and Synergy  
 環境和協同作用 

7 Design & Infrastructure  
 設計和基礎設施 

8 Security and Safety   
 保安和安全 

9 IT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資訊科技和先進技術的應用 

10 Conference, Training Facilities and Accommodation  
 會議，培訓設施和辦公地方 

11 Transition and Relocation Arrangement  
 過渡和搬遷安排 

12 Resource Allocation 
 資源分配 

13 Administration and Staff Establishment  
 行政和人員編制 

14 Accident Investigation 
 意外事故調查 

15 Corporate Relations   
 機構公關 

16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運作要求的整合及協調 


